
网络文学成盗版
一年百亿元被“盗”走网络作品频遭 “秒盗”，

靠写作养活自己很难
日前， 第十届作家榜子榜单

“网络作家榜” 正式发布， 连续
三年雄霸榜首的网络 “大神” 唐
家三少 ， 以１．１亿元的年度版税
收入登顶冠军。

２０１５年堪称网络文学的爆发
年， 根据网络文学作品改编的电
影、 电视剧、 网络剧占据大小荧
屏。这些ＩＰ改编影视作品的爆红，
给网络作家带来了更多的版权收
入。但与此同时，网络文学侵权盗
版愈演愈烈， 不少网络文学作品
“从出生那天起就开始被侵权”。

“我们这个行业两极分化严
重， 仅靠写作能够养活自己的人
不多 ， 绝大多数的从业者很辛
苦， 经常每天写作上万字， 但付
出跟回报不成正比。” 网络作家
“蛇发优雅” 告诉记者， 能够卖
出版权的网络文学作者 “绝对是
金字塔的塔尖”， 大多数写作者
的收入来源靠网络订阅付费， 但
因盗版损失惨重， 网络作家的付
出和回报相差甚远。

艾瑞咨询今年初发布的 《中
国网络文学版权保护白皮书》显
示，网络文学盗版现象由来已久。
２０１４年盗版网络文学如果全部按
照正版计价，ＰＣ端付费阅读收入
损失达４３．２亿元， 移动端付费阅
读收入损失达３４．５亿元， 衍生产
品产值损失２１．８亿元， 行业损失
近１００亿元。盗版用户在论坛贴吧

等看小说的比例均超过５０％。
“现在网络上最大的盗版来

源是贴吧， 贴吧有一批人叫 ‘手
打团’， 在正版作品出来后， 他
们一边看正版一边打字， 几分钟
内就可以在贴吧里连载。” “蛇
发优雅” 表示， 业内有一个词叫
“秒盗”， 即网络文学的盗版速度
可以用秒计算， 盗版与正版在时
间上接近同步也使得大量用户选
择盗版网络文学内容。

侵权易维权难使网络盗
版 “肆无忌惮”

“随着网络技术的发展 ， 盗
版侵权模式变得更加复杂隐蔽。”
全国政协委员、 韬奋基金会理事
长聂震宁说， 目前我国网络文学
主要的侵权途径有网络站点、 文
档分享平台、 云储存和应用软件
Ａｐｐ等几大类。

据介绍， 网络站点侵权主要
是利用上传未经作者许可的作品

吸引公众点击， 引入广告商投放
广告， 已形成完整的利益链条，
由于互联网的虚拟性， 对这种盗
版模式打击成果收效甚微； 文档
分享平台由于注册不需要实名认
证 ， 监管部门无法做到追踪打
击， 外加海量的上传文档， 平台
也无法做到精确审查； 云储存和
应用软件Ａｐｐ等新型侵权手段使
版权方难以有效控制内容传播，
维权投入不断加大， 很多企业已
经不堪重负。

记者了解到， 为躲避执法和
惩处， 一些盗版站点会将服务器
架设在海外， 一有风吹草动就将
盗版内容进行下架处理或暂停站
点运营； 还有许多盗版站点被查
封后使用金蝉脱壳的方式更换阵
地， 这给取证、 执法带来诸多困
难。

“行业的现实是， 低廉的侵
权成本与高昂的维权成本形成了
鲜明对比。” 聂震宁说。

中国文字著作权协会总干事
张洪波认为， 侵权成本低、 法律
赔偿额低助长了侵权盗版行为的
蔓延。 他举例说， 盛大文学诉百
度侵权案获法院判赔５０万元， 这
是网络文学获得的最高法定赔偿
额， 但对于超大市值的企业来讲
产生不了任何作用。

聂震宁认为， 网络版权不仅
涉及文字和阅读层面， 还包括影
视、游戏等产业的创意基础。如果
网络版权乱象任其蔓延， 最终将
导致数字文化创意产业的损伤。

构建网络侵权盗版者不
敢碰触的红线

专家指出， 我国数字化版权
立法不断完善， 但法律的制定或
多或少地滞后于产业的发展， 执
法不严也会导致对行业有效监管
的缺失 。 建议从严保护知识产
权， 规范行业秩序。

今年全国两会期间， 聂震宁

等３２位全国政协委员提交了相关
提案， 呼吁加强网络版权的法律
保护，制定《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
条例实施细则》或《信息网络传播
权保护办法》， 尽快完成《著作权
法》第三次修改，完善著作权法律
制度， 为数字文化创意产业提供
更加有力的法律保障。

张洪波认为， 要加大司法机
关查处网络侵权盗版的力度， 让
侵害版权的网络企业受到应有的
法律制裁。

“在逐步规范互联网行业秩
序的同时， 应倡导和鼓励权利人
进行版权登记、 鼓励正版网络平
台自愿向版权监管机构进行登记
备案， 以便甄别盗版网站站点。”
聂震宁表示， 加强行业内部的管
理是必不可少的基础， 还应开展
对权利人和产业界版权信用体系
研究 ， 探索建立 “黑名单 ” 制
度， 扶持正版， 让网络侵权盗版
者不敢碰触红线。 据新华社

《花千骨》 《琅琊榜》 《寻龙诀》 等由网络文学改编的影视作品聚拢起超高人气， 印证了网
络文学强大的 “吸金力”。 但在火热的表象背后， 网络文学成盗版 “重灾区”， 一年有近百亿元被
“盗” 走， 且侵权成本低、 举证维权难， 让行业人士苦不堪言。

为落实中央精神， 各地积极
推出相关举措。 除北京、 天津、
河北、 甘肃等１２个省份外， 甘肃
定西、 宁夏银川等地市以及国土
资源部等单位也结合各自实际，
制定了相关实施细则。 此外， 吉
林、 江苏等省份的实施细则也已
进入讨论或计划阶段。

在中央和地方出台的相关规
定中， 比较突出的内容是完善了
领导干部的问责机制， 各地的细
则更是根据实际情况， 对领导干
部不适宜担任现职的情形、 程序
等进行了完善细化。

北京在实施办法中， 在问责
追究中增加了 “篡改、 伪造个人
档案材料” 等情形， 在不适宜担
任现职干部调整的情形中增加
了 “违 反 有 关 规 定 经 商 办 企
业 、 在企业等经济实体兼职”
等内容。 此外， 北京还在 “辞职
辞退” 中列出了 “自愿辞职” 条
款， 为领导干部主动请辞明确了

规则。
湖北省出台的实施意见， 把

不适宜担任现职需要调整的情形
扩充到２０种， 包括 “参与封建迷
信活动” “不服从组织安排， 跟
组织讨价还价” 等内容。

此外， 一些地方还把扶贫等
工作的履职情况以及执行民族宗
教政策情况等作为干部 “下” 的
依据和标准。 去年， 甘肃省在精
准扶贫中落实能上能下， 对扶贫
开发业绩突出的８名县委书记予
以提拔重用、 １０名县长转任县委
书记， 而对考核成绩为 “一般”
的３个县６名党政主要领导则进行
了组织调整。

随着规定和细则的陆续落
地， 对领导干部的监督处理效果
已经显现。 据中组部统计， 截至
去年底 ， ３１个省份根据规定精
神， 采取问责追究、 调整不适宜
担任现职干部方式， 共调整县处
级以上干部５８４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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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省份出台细则明确干部能上能下

一位省级组织部门负责人告
诉记者 ， 以前对于什么干部能
“上 ” 的规定和标准相对明确 ，
而对于什么样的情况应该 “下”、
如何 “下” 等则比较模糊， 在实
际工作中很难界定， “能上不能
下” 的情况很多。

记者了解到 ， “能上不能
下” 是一些地方的领导干部职数
长期超员、 超配的原因之一。 中
央党校教授辛鸣表示， 此前缺少
有关规定作为有力抓手， 干部队
伍 “清超” 工作进展一度慢于预
期 ， 影响了整个干部队伍的活
力。

中国社科院廉政研究中心副

秘书长高波认为， “为官不为”
使政策梗阻在出台实施的 “最先
一公里” 和落地生根的 “最后一
公里 ”， 严重影响了改革效率 。
“能上能下” 的制度是让广大干
部愿干事、 敢干事、 能干成事的
重要保障。

国家行政学院教授汪玉凯认
为， 推进干部 “能上能下”， 重
点是解决能下问题。 只要让不作
为 、 乱 作 为 、 慢 作 为 的 干 部
“下”， 会作为、 能作为、 敢作为
的干部就有机会和空间能 “上”。

一些人士指出， 干部被调整
或免职 ， 并不意味着 “打入冷
宫”， 或直接清理出公务员队伍。

比如中央规定中明确， 对不适宜
担任现职干部， 应当根据其一贯
表现和工作需要 ， 区分不同情
形， 采取调离岗位、 改任非领导
职务、 免职、 降职等方式予以调
整。 对非个人原因不能胜任现职
岗位的， 应当予以妥善安排。

“既要规范领导干部的行为，
也要给有能力干事的人撑腰兜
底 。” 一些基层组织干部认为 ，
在推进干部 “下” 的同时， 要增
加对干部的激励和引导， 强化对
干部工作情形的鉴别， 让纠错与
容错并行不悖， 切实调动干部谋
创新发展积极性。

据新华社

记者发现， 从中央规定到各
地实施细则以及各地通报干部处
理案例， 治党不严、 为官不为、
违规乱为三类现象成为调整处理
的重点类型：

———从严治党落实不力。 在
中央规定中补充的五条对领导干
部实施问责的情形中， 首条就是
落实从严治党责任不力， 本地区
本部门本单位或者分管领域在较
短时间内连续出现违纪违法问题
的。

专家指出， 过去对下属贪腐
现象“睁只眼闭只眼”、只要自己
不出问题的“太平官”，在从严治
党的背景下属于要“下”的对象。

河南新乡原市委书记李庆贵
在任期间，下属３名厅级干部被查
处，因此被河南省委免职；湖北省
地税系统去年被查出领导班子成
员 办 公 用 房 面 积 超 标 率 超 过

６０％，违规修建办公楼、违规配备
公车等问题严重， 湖北省地税局
党组书记、局长许建国被免职。

———工作不担当不作为。 去
年１１月， 位于长江中游的湖北黄
石港海关卡口、 箱管系统不能用
或不达标被要求限期整改， 然而
具体负责的职能部门办事拖拉，
未能按期完成整改任务， 导致港
口外贸货物运输业务被停止， 外
贸企业运输成本大幅提升。 黄石
市口岸办、 黄石港口集团两家单
位 “一把手” 均被免职。

为官不为、 不敢担当、 群众
意见较大等情形， 已被多地明确
列入 “不适宜担任现职干部” 情
形。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社会发展
研究中心主任乔新生说， 少数干
部不在状态， 为官不为， 已成为
当前阻碍改革创新的顽疾， 群众
反映突出。 这类干部 “下”， 才

能为敢为 、 愿为 、 善为者腾岗
位、 搭舞台。

———违反组织规定行为。 个
人有关事项填报不实、 亲属违规
经商办企业、 开展封建迷信活动
等违反组织相关规定行为， 被不
少地区列入范围。

中组部 公 布 的 数 据 显 示 ，
２０１５年全国因不如实报告个人有
关事项等问题被取消提拔资格的
３９００多人， 受到调离岗位、 改任
非领导职务、 免职、 降职等处理
的１２４人。

一位省级组织部门负责人表
示， 过去对于领导干部违反相关
组织规定， 究竟是给予警告处分
还是降职免职处理标准比较模
糊， “现在对此类违规现象是否
下、 如何下作出明确界定后， 对
处理干部规矩意识不强等问题就
有了标尺”。

各地积极推出落实举措

三类干部将重点面临 “下”

真正解决“能上不能下”问题

能者上 庸者下 劣者汰

北京市日前下发 《北京市贯彻 〈推进领导干部
能上能下若干规定 （试行）〉 的实施办法》， 提出进
一步完善从严管理干部队伍制度体系， 及时将那些
锐意改革的干部大胆使用起来， 宽容改革探索中的
失误， 明确违法违纪免职等七种 “下” 的渠道。

去年７月， 中央印发了 《推进领导干部能上能
下若干规定 （试行）》， 与２０１４年修订的 《党政领导
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 组合实施， 进一步完善了
干部管理制度。 记者梳理发现， 规定印发以来， 已
有北京、 天津、 河北、 甘肃等至少１２个省份出台了
实施细则或实施意见， 推动形成能者上、 庸者下、
劣者汰的用人导向和从政环境。

重灾区


